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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作为证据的一种基本形式，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就是

了解案情的人对其所见、所闻、所知的事实或情况，向法庭

所作的陈述，一般情况下表现为言词，即口头证言；书面证

言是其特殊形式。准确无误的证言对了解、认识事实真相，

查明案情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历来

受到极为凸显的重视。但是，由于证言这种证据形式本身所

具有的一些特点，它又可能成为在诉讼活动中最不稳定、争

议最大，从而证明力最弱的一种证据形式。许多错判、冤案

由此而起已是公认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在诉讼活动

中如何正确理解、使用、采信证人证言，对于我们在整个刑

事诉讼活动中能否严格依法办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对

于维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法定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意义重大。然而不幸，在实践中，恰恰是在这个主要之点

上，控、辩、审三方不免严重分歧。 下面一段对话，录自年

初在河南某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贪污、挪用公款案件进行法

庭调查时，控辩双方对公诉人作为证据提供的证人证言发表

的意见，这段对话集中体现了当前刑事诉讼活动中对这种证

据形式的理解和使用存在着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先是公诉

人宣读作为证人证言的询问笔录，尔后，法庭要求辩护人质

证。辩护人陈述：“由于案中该证人应当出庭而没有出庭，

辩护人无法进行讯问、质证。我们郑重申明：未经法定程序

质证的证人证言，依法不能成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公诉人



反驳说：“询问笔录是检察院侦查人员依法调取，笔录上有

证人的签字和手印，应当采信。”辩护人回答：“调取的程

序是否合法，签字及手印是否真实，笔录内容是否为被询问

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些都应当由证人本人向法庭予以确认

，并接受法庭的审查，同时接受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讯问、质

证。这既体现为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力，又是被告人、辩护人

的诉讼权利，前者不能替代，后者不容剥夺。”公诉人：“

你讲的是英美法系，这是中国，不是美国。”辩护人说：“

我们作为律师，正是根据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提出的主张

，鉴于程序运行的现阶段只是法庭调查，我们将在法庭辩论

阶段依据国法的相关规定提供充分的理由。” 这番对话突出

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在法庭审理活动中，证人应当向谁作

证?证人的陈述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体现为“证人证言”这种证

据形式?笔者认为，证人作证的对象应当是依法行使审判权的

人民法院。证人只有就其所知的案情向法庭所作的陈述才能

成其为“证人证言”。须知向证人告知权利义务及作伪证的

法律后果，并听取证人的陈述，向证人发问并听取公诉人、

辩护人、被告人向证人进行讯问、质证，以对证人所述事实

进行审查、判断，是审判活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法官

把握案情、公正裁决关系重大。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47条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

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

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141条更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除非是

“未成年人”或“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



的”，经人民法院许可，才可不出庭作证。因此，在庭审中

向证人发问，听取证人的陈述，以及保障公诉人、辩护人及

被告人向证人发问的诉讼权利，这既是法院的权力，也是法

院的义务。称其为权力，这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独立行使的

审判权的一部分，为法院独有，任何人不能替代。称其为义

务，这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程序与形式，是法律对其正确行

使审判权的一项要求。如果有证人而不向其询问查证，不仅

是严重违反程序法的规范，且有渎职之嫌，由此而产生的判

决难保公正。 二、如上所述，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法有明定

，无须再论。如不出庭作证，法院将无法获得这项证据。在

当前证人证言这种证据形式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被普遍使用的

情况下，证人不出庭的影响，有时甚至不亚于被告不出庭。

值得注意的是，被告人在庭审中当庭推翻原来的供述常见，

而证人当庭推翻向侦查机关所作的陈述的情况同样并不少见

，如果法院不是当庭获取证言，而是偏听控、辩一方提供的

询问笔录并据此判案，这无异于将审判权拱手让与公诉人或

者送交辩护人，这种程序上的失范既违背宪法的要求，也有

悖于社会的公理。其直接后果是使被告人、辩护人的诉讼权

利受到剥夺，甚至可能导致法院的错误裁决，使有罪的人逃

脱制裁，使无罪的人受到追究，从而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损

害。 三、如何理解询(讯)问笔录的性质?既然询(讯)问笔录不

能等同于证人证言，那么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以及审查起

诉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甚至辩护律师为了解案情向证人或其

他同案犯进行询问、讯问，并根据被询(讯)问人的陈述而制

作的文字记录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应当

如何理解其性质呢?笔者认为：从形式上讲，询(讯)问笔录只



能是侦查人员、审查起诉机关以及辩护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

一个工作记录，是他们寻找证人工作的体现。该笔录以文字

形式记录了上列人员的工作过程，该过程并得到了被询(讯)

问人的确认与证实。从内容上讲，询问笔录是上列人员提出

各自主张的依据。作为侦查机关，该笔录是决定是否移送审

查起诉的依据之一；作为检察机关，是决定是否将案件移交

法院审判的依据之一；而作为辩护律师，则是决定如何为被

告人作无罪、罪轻或有从轻减轻情节辩护的依据之一。总之

是各为所用的“证据材料”，它们的证明力完全相等，决无

强弱之分。而对于法庭来说，这些材料可能成为开庭审理前

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并不能体现法庭的审判活动。惟一与法

庭有直接联系的一点就是：询问笔录将成为控辩双方向法庭

提交各自证人名单的一种依据，也是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获取证人证言的途径。因此，询问笔录从本质上讲只能是

制作者的工作记录，绝非证人证言。如果一定要当作证据使

用，也只能是书证材料，它以文字形式的存在表明制作者所

做工作的某些内容。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还应指出：在实践

中，设定控方依据刑诉法第157条当庭宣读的“未到庭的证人

的证言笔录”与辩方取得、制作的“证言笔录”互不一致时

，就决不可以前者为准而断定后者为“伪”。二者真伪的辨

别不经前述的法定程序，不能确认，更不应单方面的强加于

人。这，不仅是审判的需要，而且是对当事人诉讼权的保障! 

四、询问或讯问笔录能否代替证人证言?询问或讯问笔录是侦

查人员、公诉机关或辩护律师在庭审前向有关人员了解案情

或讯问同案犯时所作的文字记录。由于被询(讯)问人的陈述

对象并非承担审判职能的人民法院，换言之即不是被询(讯)



问人向法庭所作的陈述，因此询(讯)问笔录不是证人证言，

自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使用。又由于询(讯)问人、询(讯)问环境

、询(讯)问程序甚至被询(讯)问人自身原因等诸多主客观因素

的影响而使笔录内容存在较大的甚至本质性的差异，因此目

前通行的以询(讯)问笔录替代证人证言的做法，不仅不利于

查明案情，更将导致错误的裁决。同时也容易使处于取证劣

势的辩护律师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也使被告人的辩护权最

终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举例说，控

方在宣读询问笔录时，往往用“择其所需”的办法取代“摘

要”，任意的漏不宣读对被告人有利的部分。对于这种情况

，在控方事先不将全卷移送法庭的情况下，注定会从根本上

剥夺了律师的辩护权利。河南某案，一审收到控方移送的案

卷只有8宗，案到二审，才知道移送法庭的全部案卷共有40宗

，而在一审法庭上宣读的一些“证人证言”又恰恰在那8宗之

外。面对这种情势，控方于宣读之后要求“质证”，试问从

何“质”起?人们“择其所需”的宣读，因其不能反映客观真

实，还能视为一种证据么?可以断言，现行的成规往往给审判

实践造成危害，影响恶劣，实应彻底纠正。 综上所述，可知

正确理解与适用证人证言对于公正执法，建立良好的法治环

境意义重大。诚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刑事诉讼活动中证

人出庭的制度，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监督执行的措施不力

，加上相关的证人保护等配套措施尚未完善，有法不依的现

象十分突出，在强调公正执法的今天，人们期待着司法环境

的尽快改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